
政令宣導 ： 

    92 年次以前尚未服役的男子，如領有身心障礙（如智能、肢體、心臟腎臟等功能障礙）

或罹患重大傷病(如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、惡性腫瘤、慢性精神病、重大創傷且創傷嚴重

程度分數十六分以上等等)者，符合「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與體位區分標準免役體位判等

對照表」規定，請檢具 3個月以上效期身心障礙證明或重大傷病證明，向戶籍地公所兵役

業務單位申請(得由家屬代理申請)，經審核符合免役體位者，則免除其兵役，不再安排至

徵兵檢查醫院辦理徵兵檢查。 

    當役男到達兵役年齡之年，雲林縣政府會向社政單位比對役男身心障礙資料，請公所

主動通知役男申辦，役男於兵籍調查申報時，亦有身心障礙、重大傷病欄位之勾選，使公

所人員知悉，如為近期領有身心障礙或罹患重大傷病者，收到徵兵檢查通知書中(注意事

項)載有身心障礙證明、重大傷病證明者，請洽公所申請，經核符合規定者，免參加徵兵

檢查。 

      若尚有兵役任何問題，可向各鄉鎮市公所詢問，或向雲林縣政府民政處洽詢，電話：

05-5522116，另可以手機下載「戶役政管家 App」，多項役政訊息及服務、或至內政部役

政署(https://www.nca.gov.tw/)、雲林縣政府民政處(https://civil.yunlin.gov.tw/)

網頁查詢。 

 

 


